
 

 

 1 / 4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的免责声明 

远东日报·政策扫描 

2019 年 01 月 02 日 

 

 

摘 要 

 

 

 

 

 

一、【地方债】财政部（财预〔2018〕209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的通知 

（成文日20181220，发布日20181229） 

【相关内容简介】：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2018〕23号）

有关要求，为依法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增强地方政府债务信息透明度，严格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近日，财

政部印发了《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明确了地方政府债务预决算信息公开、地方政府债券信息公开等要求，强化信息公开监督等。主要内

容：一是明确预决算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要求。要求地方结合预决算公开工作，随同预算、调整预算、决算一并

公开本地区、本级及所属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债券发行、安排使用及还本付息等信息。二是规范地方政

府债券信息公开内容。明确并细化了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安排、发行信息、存续期及重大事项信息公开内容。其中，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应当公开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财政、债务、债券以及项目等信息，特别强调发行专项债券应

当严格披露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等相关项目信息；地方政府债券存续期内应当公开债券资金使用、项目实施情

况等信息以及可能影响债券偿付等的重大事项等。此外，《办法》还要求各地公开本地区政府债务管理制度规定、

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责结果等。三是强化监督机制。明确将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情况纳入地方政府债务绩效评价

范围，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对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履行日常监督职能。 

（该信息参考自财政部官网） 

二、【防范金融风险】中国银保监会（银保监发〔2018〕71号）：《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

重大政策每日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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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印发关于《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通知——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应当公开主

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财政、债务、债券以及项目等信息，特别强调发行专项债券应当严格披露预

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等相关项目信息； 

 中国银保监会印发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异地非持牌机构的指导意见——按照“坚守定位、风险

为本、分类施策及新老划断”的原则对异地非持牌机构进行稳妥有序的清理规范； 

 工信部发布《产业发展与转移指导目录（2018 年本）》——深入推进产业有序转移和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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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非持牌机构的指导意见》 

（成文日20181228，发文日20181229） 

【相关内容简介】：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按照是否实质性开展经营活动，《指导意见》将异地非持牌机构

划分为异地经营性非持牌机构（以下简称“经营性机构”）与异地非经营性非持牌机构（以下简称“非经营性机构”），

并根据风险外溢程度与风险管理需求的不同分别提出规范要求。 

对于经营性机构，《指导意见》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中资商业银行专营机构监管指引》（银监发〔2012〕

59号）相关要求，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符合持牌要求的，按照行政许可程序申领专营机构或专营机构分支机

构金融许可证；对不符合持牌要求的，将其并入当地分支行管理或予以撤销。在坚守定位、风险为本的原则下，《指

导意见》规定除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外，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在当地无分支机构的地区设立专营机构

及其分支机构。 

对于境内非经营性机构，《指导意见》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至少提前2个月向法人监管机构及拟设立非经营性

机构的所在地监管机构报告，并定期向法人监管机构报告境内非经营性机构相关情况。除对部分特殊情况豁免外，

不得在境内无分支机构的地区设立非经营性机构，不得在异地集中设立多个非经营性机构。严禁以非经营性机构之

名，实质对外开展经营活动。 

《指导意见》于2018年12月29日印发，自印发之日起生效，并对存量异地非持牌机构的整改安排了一年的过渡

期。 

（该信息参考自银保监会官网） 

三、【产业升级】工信部：《产业发展与转移指导目录（2018年本）》 

（成文日20181220，发文日20181229） 

【相关内容简介】：《目录》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全国区域工业发展总体导向”按照西部、东北、中部、东

部四大板块，分别提出了各板块的区域定位以及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业、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方向。 

第二至第五章按照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各成一章。其中，每章的第一节“地区工业发展导向”，

提出了各板块的相关经济带（区），明确区域范围，并提出重点发展的产业门类，引导区域错位发展；第二节“优

先承接发展的产业”，提出各地重点承接、优先发展的产业及具体的承接地，产业和承接地按照优先次序进行排序；

第三节“引导优化调整的产业”，提出各地引导逐步调整退出的产业和引导不再承接的产业条目。 

《目录》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布的有关区域和行业发展政策文件要求，结合各地现实基础和发展需求，进一

步明确了各地发展和承接的产业。与2012年本相比，《目录》主要有以下调整： 

一是增加新兴产业门类，引导产业发展与转移与时俱进。为顺应产业发展新趋势、新特点，《目录》在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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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15个行业门类基础上增加了智能制造装备、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门类，契合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发

展方向，体现了地方、行业发展意愿和诉求。二是增加优先承接地，引导各地突出特色、错位发展。《目录》将优

先承接发展产业的承接地细化到具体地区（市、州、盟），一方面指导和推动各省（区、市）将《目录》细化落地，

引导各地突出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便于产业转移各方获取更加精准的信息参考。三是增加引导优化调整的产业，

引导产业发展与转移升级。《目录》引导各地统筹考虑资源环境、发展阶段、市场条件等因素，对现有存量产业提

出需要调整退出的产业条目，对未来不宜再承接的产业予以明示，促进地方制造业发展转型升级。四是《目录》名

称增加“发展”，引导各地统筹发展与转移的关系，立足全局，全面对标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考虑发展基础、阶

段、潜力等因素，推动工业经济发展由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 

《目录》重在突出指导性和方向性，不对未列入优先承接发展的产业和地区进行限制；也不对引导优化调整的

产业设定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对区域和产业发展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该信息参考自工信部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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